
FDA-RF-B-c-4-0101 

標示改正申請及計畫書 

  本公司於   年   月   日自           輸入                 產

品共     批(查驗申請書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茲因通關查

驗時，經貴辦事處查核中文標示不符規定，特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暨食

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申請標示改正，懇請准於所請。 

改正計畫如下： 

一、 改正地點： 

二、 聯絡人： 

三、 電話： 

四、 預定改正完成時間： 

五、 改正方式說明： 

六、 檢附文件(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不符合通知書、改正後標示樣張

及其他本署指定文件) 

 

此致 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        辦事處 

 

報驗義務人： 蓋章 

地 址： 

電 話：(  )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收件(同審查免蓋)：           審查：              科長： 


